峨边骏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1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评估报告


2023年9月14日凌晨3点16分许，峨边骏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号生产线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根据上级指示要求，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1、 总体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科学有效处置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扎实有效开展整治，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县应急管理局、经信局、产业园区管委会、五渡镇政府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部署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理工作。
[bookmark: _GoBack]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四川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由自治县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应急管理局、县经信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县应急管理局、县经信局、县公安局、县产业园区管委会、县总工会等单位有关同志组成的峨边骏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14”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峨边骏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处人民币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2.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峨边骏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李冲处人民币19200元（大写：壹万玖仟贰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对该事故防范和整改，事故调查组采取了四项具体措施，具体措施及落实情况如下。
（一）全县范围通报该起事故，要求辖区内企业“举一反三”开展警示教育，开展一次皮带输送装置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治理，重点为危险部位是否设置防护装置、急停装置及是否制定《皮带输送机安全操作规程》并组织员工培训等内容。
     落实情况：已在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通报该起事故，组织辖区企业开展警示教育，督促涉及皮带输送作业企业全面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重点核查防护装置、急停装置安装及安全操作规程培训落实情况，建立问题台账并限期整改闭环。
（2） 督促企业落实风险分析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防控”机制。根据企业实际生产工艺全面分析本企业面临的风险，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措施，特别是危险性较大的机械设备、工序等要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处置措施》，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化，并在“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中加强《安全操作规程》培训和《现场处置措施》演练。
落实情况：已督促企业建立并运行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完成生产工艺全流程风险辨识，制定设备与工序专项管控措施；完成《安全操作规程》《现场处置措施》修订完善，将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化；事故后组织全员开展《安全操作规程》培训与现场处置应急演练，全员参加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并考试合格。
（3） 督促企业合理组织劳动生产，每班均落实1名以上经安全管理知识培训合格的安全生产巡检人员。
落实情况：已督促企业优化劳动组织方案，明确每班配置 1 名及以上经培训考核合格的安全管理人员在岗巡检，建立现场安全巡查记录制度，及时纠正违章作业行为。
（4） 督促企业安装安全生产重点区域的视频监测监控系统，并严格开展该系统的日常运维，确保视频监测监控系统的正常运行。
落实情况：已督促企业完成安全生产重点区域视频监控系统检修升级，建立监控系统日常运维台账，落实监控室专人24小时值守制度，确保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异常并处置。
四、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落实不力，对皮带输送装置机械伤害风险辨识不足，未按规范设置安全防护装置。（二）企业“三级安全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班组级实操培训不到位，培训内容偏重理论，缺少设备操作、故障处置等实操技能。（三）劳动组织不合理，未保证每班有合格安全管理人员在岗，现场违章作业未能及时制止。（四）视频监控系统未落实专人值守，未能及时发现事故并开展初期处置。
五、工作建议
（一）督促企业持续强化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对皮带输送等关键设备实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每季度更新风险清单，按国标配齐防护与急停装置。（二）督促企业开展“靶向式”安全培训，重点强化设备实操、故障处置、安全规程等内容，补齐班组级培训短板。（三）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劳动组织与现场安全管理规定，确保每班安全管理人员在岗履职，强化现场违章纠查。（四）督促企业健全视频监控运维与值守制度，保障系统稳定运行，提升安全监测预警能力。
（五）督促企业严格执行事故报告制度，事故发生后1小时内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
